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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
杭州市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泊位

对外共享开放工作的通知
杭政办函〔2025〕68号

各区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为充分挖掘和释放停车资源，进一步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

有企业（以下简称机关企事业单位）停车泊位向社会错时共享开

放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以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泊位共享开放先行，引导推动全市各

类专用停车资源分阶段、有序向社会开放，进一步盘活存量停车

资源，助力缓解“停车难”问题，提升市民“家门口”的幸福感，

为杭州争当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提供城

市治理现代化实践样板。

二、开放条件

（一）开放对象。

杭州市级及以下机关企事业单位（以下简称开放单位）的内

部停车场库。涉密单位、有特殊安全要求的单位、已全时段对外

开放停车场的单位、中小学及幼儿园、医院及养老托幼机构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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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开放要求。

1.开放时间。原则上为工作日下班后 1小时至次日上班前1

小时，双休日、法定节假日全天对外共享开放（以下统称共享开

放时段）。

2.开放数量。各开放单位在保障本单位正常工作和停车需求

的前提下，尽可能多地对外共享开放闲置泊位资源。原则上开放

泊位数量不少于本单位总泊位数量的30%；配备新能源充电设施

且具备条件的开放单位应同步开放新能源充电设施，开放比例原

则上不低于30%；鼓励位于中心城区和商业区的开放单位进一步

提高开放比例。

3.开放原则。在共享开放时段内，若有空余泊位且无特殊紧

急情况，各开放单位不得拒绝对外共享开放。

4.设施设置。各开放单位对外共享开放泊位应配备必要的安

防、照明、消防等设施。

5.信息接入。各开放单位对外共享开放的泊位数据（含免费

泊位）全部依法接入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共享停车信息发布服务

平台。

三、运行机制

（一）建立平台。依托全市停车信息统一系统，搭建全市机

关企事业单位共享停车信息发布服务平台，形成全市共享停车

“一张网”。

（二）规范运营。引入专业共享停车运营服务单位（以下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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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运营单位）规范运营对外共享开放泊位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可

自行运营或委托运营单位规范运营对外共享开放泊位。

（三）适当收费。按照弥补管理成本的原则，运营对外共享

开放泊位可适当收取停车费用，收费标准参照不高于周围政府定

价管理停车场的标准，由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自行确定。所收费用

主要用于泊位对外共享开放产生的平台服务、泊位管理、设施改

造维护等开支。

（四）资金管理。

1.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的收入按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要求上缴同

级财政。因对外共享开放泊位确需新增支出的，按原经费渠道保障。

2.属于国有企业的收入纳入本单位财务管理（按同级国资监

管部门相关规定执行），因对外共享开放泊位确需新增支出的，列

入本单位日常管理支出。

四、责任分工

（一）市综合执法局。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全市机关企事业单

位泊位共享开放工作，牵头制定政策与操作细则，指导监督全市

机关企事业单位共享停车信息发布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，监督共

享开放泊位运行情况。

（二）市机关事务局、市国资委。分别负责市级机关事业单

位和市属国有企业泊位对外共享开放的协调督促工作。

（三）市交通运输局（市治堵办）。负责将泊位对外共享开放

工作纳入各区、县（市）和市级各部门年度交通综合治理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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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。

负责价格、资金、税务等方面政策的指导工作。

（五）市级各部门。负责组织落实行政机关本级及所属企事

业单位泊位对外共享开放工作，确保信息接入全市机关企事业单

位共享停车信息发布服务平台、泊位可用好用。

（六）各区、县（市）政府。负责推进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

泊位对外共享开放工作，确保信息接入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共享

停车信息发布服务平台并有效运行。

（七）各开放单位。承担本单位泊位对外共享开放主体责

任，负责内部统筹、安全管理、方案制定、信息接入、日常管理

及设施改造等方面工作；委托运营单位统一运营管理的，应签订

委托运营服务协议，明确共享泊位数量、开放时间、服务内容及

双方权责等。

（八）运营单位。依据协议配合开放单位开展对外共享开放

泊位日常运营与服务保障，做好宣传推广、用户服务、数据共

享、投诉与应急处理等方面工作。通过完善运营与服务管理制度、

与车主签订服务协议等形式，规范车辆停放行为，明确权责关系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开放单位要充分认识机关企事业单位泊位对外共享开放

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增强工作主动性，全面落实“能开尽开”

要求；要加强共享政策与服务内容的学习教育和培训，着力规范

管理、优化服务流程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；要加强社会宣传引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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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营造“共享停车、共建文明”的良好社会氛围，不断提升市

民共享停车的便捷度、获得感；要压实责任，健全内部管理机制，

明确专人专责，完善人员管理、车辆秩序、安全管理与服务保障

措施，对不配合管理的车辆，可根据相关管理制度、车主服务协

议等进行处理，确保对外共享开放泊位使用便捷、有序、安全。

如遇重大活动或特殊情况，各开放单位应及时通过全市机关企事

业单位共享停车信息发布服务平台动态调整共享泊位数量与开放

时段，保障服务持续可靠，提升市民使用体验。

本通知自2026年 3月 31日起施行，由市综合执法局负责牵

头组织实施。

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5年 12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